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谋划储备工作

的通知

粤环函〔2022〕585号

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启动中央生态环境资金储备项目清单编制试点工作的通

知》（环办科财〔2022〕448号），我省被列为试点。按照《中央生态

环境资金项目管理规程(试行)》(环办科财〔2021〕17号)要求，每年 4

月 15日、9月 15日前，生态环境部将组织开展项目入库集中审核。为

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提高中央生态环境资金使用的精准性、有效性，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认清项目谋划储备工作的重要性

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储备量不足、项目质量不高已成为我省

当前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能否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直接影响中

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分配到我省的额度，直接影响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

金对我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支持保障作用的发挥。今年我省被列为预

储备项目清单编制试点省份，充分体现了生态环境部对我省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各地市要高度重视，把大气污染防治资

金项目谋划储备工作作为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要求的重要举措，

紧紧围绕“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任务和年度工作目标，加强组

织领导，深入研究分析，明确任务分工，认真抓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落



实，确保完成项目储备任务。

二、严格把握项目谋划储备的方向重点

近年来，各地市虽然先后申报储备了一大批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项目，但依然存在重点不突出、项目质量不高的问题，申报项目与攻坚

重点方向、重点任务结合不够紧密，缺乏规划性和整体性，储备项目多

为发动单个企业开展深度治理项目，项目申报和储备整体呈现“小而散”

状态。各地市谋划申报工作，要紧紧围绕“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

标任务，以解决突出大气环境问题为导向，根据本地市具体情况，着眼

钢铁、水泥、玻璃等重点行业的污染治理、重点区域集中治理、企业集

群综合整治、减排明显的淘汰类项目的谋划,统筹考虑重难点区域、领

域、行业，有效引导和推进污染减排。一是大力推进钢铁、水泥、玻璃

等重点行业深度治理项目。持续大力推动钢铁超低排放改造、水泥超低

排放改造（治理后，NOx排放浓度≤50mg/m3）和玻璃深度治理项目（治

理后，NOx排放浓度≤200mg/m3）。二是统筹推进涉 VOCs产业集群“绿

岛”项目建设项目。推进各地级以上市建设钣喷共享中心，配套建设适

宜高效 VOCs治理设施，钣喷共享中心辐射服务范围内逐步取消使用溶

剂型涂料的钣喷车间；推进废活性炭处理中心建设，通过废活性炭就近

集中处理和再生，降低采用活性炭吸附处理工业企业成本，解决采用废

活性炭吸附处理工艺企业后顾之忧，推动废活性炭 VOCs集中处理。重

点推进 VOCs低效治理设施淘汰升级。三是促进行业整体治理水平提升

项目。鼓励各地市集中开展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VOCs排放企业按



行业或处理工艺提升情况打包入库。四是燃煤污染控制和生物质锅炉淘

汰整治项目。淘汰工业炉窑、自备电厂等燃煤锅炉，开展生物质锅炉淘

汰整治项目。五是其他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六是监管、监控能力建设项

目（资金额度原则上不超过地市项目申请总金额的 5%）。

三、确保完成项目谋划储备的任务

为落实好项目谋划储备各项要求，根据各地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

任务和结构调整、重点污染治理任务等实际，明年 3月中旬和 8月中旬

省厅将分两批次组织审核，原则上珠三角及清远各市每批次申报项目投

资总额不低于 2亿元，申请补助额度不少于 1亿元；粤东西北其他地市

每批次申报项目投资总额不低于 1亿元，申请补助额度不少于 5000万

元。项目金额和入库成功率作为各地做好年度重点工作的重要参考，省

厅将对各地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并作为攻坚考核和资金分

配的重要依据。

附件：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审核要点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年 12月 27日

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审核和支持要点

一、入库项目范围及类型



入库范围包括大气环境治理和管理能力建设，细颗粒物（PM2.5）

和臭氧（O3）污染系统控制，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有关重要事

项。

项目类型：燃煤污染控制、锅炉综合治理、工业污染治理、大气环

境监测监管能力建设。

锅炉综合治理以燃煤锅炉淘汰、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燃气锅炉

低氮改造、生物质锅炉深度治理等为重点。

工业污染治理以工业炉窑综合治理（包括炉窑淘汰、清洁能源替代、

末端治理等）、挥发性有机物（VOCs）综合治理（包括源头替代、末

端治理、无组织排放治理、“绿岛”项目建设等）、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

造（不含清洁运输）等为重点。

能力建设以监测能力建设（包括环境空气 VOCs监测，大气污染源

监测监控，港口、铁路货场等重要交通枢纽及抓哟交通感到空气质量监

测等）、监管能力建设（包括秸秆焚烧管控、移动源监测执法设备、VOCs

执法设备等）、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能力建设等为重点。

对点多面广的环境治理内容，如散煤治理、燃煤锅炉淘汰改造、燃

气锅炉低氮改造、企业集群综合治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

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打包形成一个整体项目，集中推进。

二、项目申请要求



1．项目投资要求。一是要求入库项目总投资不得小于 200万元。

二是入库项目投资构成不可 100%为中央资金，需保证地方配套。企业

治理类项目要求申请中央资金比例不高于 50%；政府机关为主体的项目

（淘汰补贴、能力建设等）申请中央资金比例不高于 90%，超过实际需

求的不得超过 50%；其它技术改造类项目中活性炭集中处理处置项目

（申请比例不高于 30%）、VOCs源头治理（申请比例不高于 20%）、

集中喷涂中心建设（申请比例生产线不高于 20%、末端治理设施不高于

50%）。

2．项目承担主体要求。污染治理类项目除打包申请项目外，项目

承担单位一般为企业。能力建设类项目建设承担主体需为政府部门或监

测站、执法队等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根据《政府投资条例》和《生态环

境部中央财政生态环保专项资金项目监督检查工作规程》要求，中央资

金支持项目的政府采购需要经过招投标过程方可确定实施单位，其他单

位不得直接成为能力建设项目承担单位主体。

3．项目材料要求。污染治理类项目需要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并报投资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审批。要求工

业改造类项目需由工信、发改等部门出具投资备案、可研批复、项目核

准等材料，环评批复不属于成熟度证明材料；能力建设项目一般需由上

级部门批复；投资金额超过 2000万的项目一般需由发改委对可研报告

等材料进行批复。打包项目一般需有地市政府工作方案或者集中治理文

件支撑。



（1）项目成熟度证明材料

工程类项目应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及其批复或备案文件，能力建

设类项目应提供实施方案及批复文件，淘汰补贴类项目、点多面广的打

包类治理项目应提供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有关工作方案。确实无法提供

以上材料的项目应提交可证明其已明确列入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计

划或重点工作的相关材料。

（2）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需加盖项目承担单位和市生态环境

局公章）（见示例 1）

（3）提供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不存在严重环保失

信和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证明或说明（《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

入库指南（2021年）》条款六：严格项目审核把关。省级生态环境、

财政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对建设方案必要性、可行性、绩效目标、投资

估算、资金筹措、中央资金申请等进行严格把关，确保项目真实必要。

对于存在严重环保失信和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项目三年内不得申

请入库。）（见示例 2）。

4．项目资金用途。中央资金除特别强调的工作内容外，不可用于

购买服务、租赁场地仪器等方面，可购买服务的项目类型有：大气污染

物源清单、源解析工作，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在用车监督检查。

5．项目负面清单。如盈利类项目，如集中供热锅炉等建设；各类



管网、换热站、LNG储运等基础设施建设；达标治理项目-未达到国家

标准的改造项目，如 VOCs无组织排放标准中已做明确要求的治理内容；

过度治理项目--已达超低标准的运维改造、深度治理改造项目；非成熟

高效的治理技术项目-如单一低效的 VOCs治理技术，其他未被业内普

遍认同的治理技术；明显不适用的治理技术项目-如低浓度非连续 VOCs

治理采用直接燃烧、粉末涂料采用燃烧法治理等；环境收益低项目-如

消白烟、绿化、路面硬化；原治理工艺已为高效治理工艺的，如旋转

RTO替换为三室 RTO等；生产技术改造-包括各类“节能”改造、生产线

能效提升、自动化改造等；新建（非改建）各类封闭式煤仓、其他储料

设施，新建车间、洗车台、门禁等；常规污染物在线监测设施，非必要

的 VOCs监测设施等。

三、资金下达

中央资金下拨后，由省生态环境厅按照年度工作重点，在项目库中

择优选择项目，征求地市意见，与生态环境部大气司沟通后形成拟支持

清单。地市在资金分配下达前，应核对项目的进展情况、严重环保失信

和严重环境违法情况，形成清单并加盖公章提交省生态环境厅（示例 3）。

省生态环境厅按流程完成资金分配和备案工作。


